
信息披露

2023/5/18

星期四

B044

Disclosure

证券代码：605008� � �证券简称：长鸿高科 公告编号：2023-037

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5月1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高新区新晖路102号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32,483,86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2.8923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陶春风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

式。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白骅先生出席会议；公司其他高管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2,483,86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2,483,86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2,483,86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2,483,86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2,483,86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预计为控股子公司及孙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2,483,86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2,483,86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续聘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2,483,86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9、

议案名称：关于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2,993,77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0、

议案名称：关于签署《庆阳天然气深加工项目投资协议》暨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孙公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2,483,86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

股东

515,392,16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

股东

14,000,0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

股东

3,091,7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其中:市值50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9,4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3,082,3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关于2023年度预计为控

股子公司及孙公司提供

担保额度的议案

125,4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

关于宁波长鸿高分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

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125,4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8

关于宁波长鸿高分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续聘

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

125,4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9

关于宁波长鸿高分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议案

125,4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0

关于签署《庆阳天然气

深加工项目投资协议》

暨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孙

公司的议案

125,4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审议的议案对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的议案为：议案6、7、8、9、10。

2、特别决议议案：议案6、7；

3、本次的关联股东陶春风、宁波定鸿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对议案9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宁波）律师事务所

律师：叶元华、俞芳鑫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以及《公司章程》、《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18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002706� � � � � � �证券简称：良信股份 公告编码：2023-055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或否决议案情况发生。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二、会议召开情况

1．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召开方式：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

3．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2023年5月17日（星期三）下午

（2）网络投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5月17日上午9：

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3年5月17日上午 9:15�至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进行表决，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

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如果网络投票中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一号会议室（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申江南路2000号）。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任思龙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会议总体出席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7人，代表股份413,087,397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36.78%。 其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0人，代表股份135,

573,488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12.07%；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出席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279,918,

79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4.92%。

3、网络投票情况：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33,168,605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11.857%。

4、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了表决。 审议表

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同意412,863,18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9457%；反对224,21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54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35,349,27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

决权的99.8346%；反对224,21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0.1654%；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0%。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

为：通过现场鉴证，本所律师确认，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 程》等相关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召集人资

格合法有效， 表决程序和结果真实、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18日

证券代码：002706� � � �证券简称：良信股份 公告编号：2023-056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独立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4月27日披露了《关于补选公司独立

董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8）。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黄艳女士因任期届满，已向公司董

事会报告申请辞去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职务及相关专门委员会职务。

为保证公司董事会正常运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公司

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提名李传轩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候选人，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进行资格审核，公司于2023年4月26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董事会同意提名李传轩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职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2023年5月17日，公司召开了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独立董事

的议案》，同意提名李传轩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并担任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提

名委员会委员及审计委员会委员职务， 任职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

满之日止。

原独立董事黄艳女士的辞职申请于2023年5月17日起正式生效，截至本公告日，黄艳女士未持有

公司股份，亦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黄艳女士在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公正独立、恪

尽职守、勤勉尽责，积极参与公司治理，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合法权益，为促进公司规范运作和健

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公司董事会对黄艳女士在职期间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18日

证券代码：605599� � �证券简称：菜百股份 公告编号：2023-022

北京菜市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5月1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内大街306号北京菜市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五层

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1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12,151,68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8.7052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赵志良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

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和《北京菜市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4人，出席4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4.�监事候选人张雪娇女士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5.�公司部分高管及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12,115,086 99.9940 1,700 0.0002 34,900 0.0058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12,115,086 99.9940 1,700 0.0002 34,900 0.0058

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23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12,115,086 99.9940 1,700 0.0002 34,900 0.0058

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12,115,086 99.9940 1,700 0.0002 34,900 0.0058

5、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12,115,086 99.9940 1,700 0.0002 34,900 0.0058

6、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外部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12,115,086 99.9940 1,700 0.0002 34,900 0.0058

7、

议案名称：关于增补公司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12,115,086 99.9940 1,700 0.0002 34,900 0.0058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公司 《2022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78,337,639 99.9533 1,700 0.0021 34,900 0.0446

6

关于续聘外部审计机构

的议案

78,337,639 99.9533 1,700 0.0021 34,900 0.0446

7

关于增补公司第七届监

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

议案

78,337,639 99.9533 1,700 0.0021 34,900 0.0446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审议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听取了《2022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赖熠、霍达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表决结

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则和《北京菜市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

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菜市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8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5599� � � � � � � �证券简称：菜百股份 公告编号：2023-023

北京菜市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非职工代表监事增补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由于北京菜市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非职工代表监事李静女士已于2023年4

月8日辞任，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及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增补公司第七届监

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同意选举张雪娇女士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任期自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张雪娇女士简历详见公司于2023年4月26日披露的 《北京菜市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

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雪娇女士持有公司股份500股，现任职于公司间接控

股股东北京金融街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融街资本” ），担任股权管理部助理总监职

务，并在金融街资本所属部分控股子公司兼任董事职务。 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特此公告。

北京菜市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年5月18日

证券代码：603908� �证券简称：牧高笛 公告编号：2023-025

牧高笛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5月1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宁波市江东北路475号和丰创意广场意庭楼14楼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0,370,65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0.5347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陆暾

华先生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票

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6人，董事陆暾峰先生、罗杰先生及独立董事陈汉先生因出差原因未能

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余立平先生因出差原因未能出席会议；

3、 董事会秘书罗亚华女士出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368,153 99.9938 2,500 0.0062 0 0.0000

2、

议案名称：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368,153 99.9938 2,500 0.0062 0 0.0000

3、

议案名称：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368,153 99.9938 2,500 0.0062 0 0.0000

4、

议案名称：2023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368,153 99.9938 2,500 0.0062 0 0.0000

5、

议案名称：2022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368,153 99.9938 2,500 0.0062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368,153 99.9938 2,500 0.0062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368,153 99.9938 2,500 0.0062 0 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368,153 99.9938 2,500 0.0062 0 0.0000

9、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368,153 99.9938 2,500 0.0062 0 0.0000

10、

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2022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368,153 99.9938 2,500 0.0062 0 0.0000

11、

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2022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368,153 99.9938 2,500 0.0062 0 0.0000

12、

议案名称：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368,153 99.9938 2,500 0.0062 0 0.0000

13、

议案名称：关于变更监事暨提名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368,153 99.9938 2,500 0.0062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关于公司2022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的议案

61,500 96.0937 2,500 3.9063 0 0.0000

7

关于续聘公司2023年度

审计机构的议案

61,500 96.0937 2,500 3.9063 0 0.0000

9

关于公司2023年度为子

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

案

61,500 96.0937 2,500 3.9063 0 0.0000

10

关于确认公司2022年度

董事薪酬的议案

61,500 96.0937 2,500 3.9063 0 0.0000

11

关于确认公司2022年度

监事薪酬的议案

61,500 96.0937 2,500 3.9063 0 0.0000

13

关于变更监事暨提名监

事候选人的议案

61,500 96.0937 2,500 3.9063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均为普通议案， 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的1/2�以上

表决通过；议案6、7、9、10、11、13为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已对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 本次

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均获得有效表决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吴钢、张峥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牧高笛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

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治理准则》《网络

投票细则》《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的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牧高笛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8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000718� � � � � � � � � �证券简称：苏宁环球 公告编号：2023-025

苏宁环球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会议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的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3年5月17日（星期三）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5月17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3年5月17日上午9:15—下午15:00。

（2）召开地点：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集庆门大街270号苏宁环球国际中心49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张桂平先生。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其代理人30人，代表股份1,532,413,658�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50.497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其代理人4人，代表股份1,507,962,87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9.691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6人，代表股份24,450,78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8057％。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6人，代表股份24,450,78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8057％。

3、其他出席及列席人员：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

东大会。

二、议案的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并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00《202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1,530,802,6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49%；反对 113,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4%；弃权 1,497,6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977%。

其中，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 同意22,839,728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93.4110％；反对113,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4638％；弃权1,497,655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6.1252％。

2.00《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530,802,6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49%；反对 113,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4%；弃权 1,497,6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977%。

其中，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 同意22,839,728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93.4110％；反对113,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4638％；弃权1,497,655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6.1252％。

3.00《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530,802,6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49%；反对 113,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4%；弃权 1,497,6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977%。

其中，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 同意22,839,728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93.4110％；反对113,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4638％；弃权1,497,655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6.1252％。

4.00《2022年度财务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530,802,6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49%；反对 113,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4%；弃权 1,497,6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977%。

其中，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 同意22,839,728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93.4110％；反对113,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4638％；弃权1,497,655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6.1252％。

5.00《关于2022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532,360,55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65%； 反对 53,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 同意24,397,683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828％；反对53,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217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6.00《关于续聘2023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30,802,6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49%；反对 113,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4%；弃权 1,497,6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977%。

其中，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 同意22,839,728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93.4110％；反对113,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4638％；弃权1,497,655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6.1252％。

7.00《关于2023年对全资子公司预计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31,111,3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50%；反对 113,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4%；弃权 1,188,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76%。

其中，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 同意23,148,483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94.6738％；反对113,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4642％；弃权1,188,8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4.8620％。

三、律师见证情况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韦微、温楠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以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

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的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苏宁环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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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西大门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5月1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绍兴市柯桥区兰亭镇阮港村浙江西大门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5,457,96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3.5847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柳庆华先生主持，会议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和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柳英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管周莉女士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5,457,400 99.9993 560 0.0007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5,457,400 99.9993 560 0.0007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5,457,400 99.9993 560 0.0007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5,457,400 99.9993 560 0.0007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5,457,400 99.9993 560 0.0007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5,457,400 99.9993 560 0.0007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5,457,400 99.9993 560 0.0007 0 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5,457,400 99.9993 560 0.0007 0 0.0000

9、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5,457,400 99.9993 560 0.0007 0 0.0000

10、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5,457,400 99.9993 560 0.0007 0 0.0000

1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3,931,400 99.9993 560 0.0007 0 0.0000

1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3,931,400 99.9993 560 0.0007 0 0.0000

13、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3,931,400 99.9993 560 0.0007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公司2022年度利润

分配的议案

1,737,400 99.9677 560 0.0323 0 0.0000

7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1,737,400 99.9677 560 0.0323 0 0.0000

8

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

业务的议案

1,737,400 99.9677 560 0.0323 0 0.0000

9

关于续聘公司2023年度

审计机构的议案

1,737,400 99.9677 560 0.0323 0 0.0000

10

关于公司2023年度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

酬方案的议案

1,737,400 99.9677 560 0.0323 0 0.0000

11

关于公司 《2023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1,331,400 99.9579 560 0.0421 0 0.0000

12

关于公司 《2023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

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1,331,400 99.9579 560 0.0421 0 0.0000

13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办理公司2023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

关事宜的议案

1,331,400 99.9579 560 0.0421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议案 5、7、8、9、10、11、12� 、13已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并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3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蒋广辉、宋佳妮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等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均为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西大门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8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